西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接收2018年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方案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7〕13号和《西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接收2018年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方案》,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复试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及原则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科学选拔的原则，全面衡量，择优选拔，确保质量；坚持突出对专业素质、实践能力以及创新精神等方面的考核；坚持积极吸引优秀生源，切实做到以人为本，尊重考生，服务考生的原则。
二、组织管理

   （一）学院成立推免生复试工作小组，负责制定学院复试工作具体方案并组织实施，对复试工作负总责。
   组  长：赵云君
   副组长：刘兴春
   成  员：白群燕、王凤丽、高展军、王胜利、徐梅
   （二）学院推免硕士生复试工作小组负责选聘复试科目的命题教师，并负责审核试卷的准确性及合理性。

   （三）学院推免硕士生复试工作小组根据需要，按专业成立复试专家组。
三、招生计划

2018年我院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均接收推免生。各专业招收的推免生数根据报考情况确定，计划总数不超过16名。
四、申请条件

1.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各项纪律，品德优良，身心健康，在学校学习期间未受任何处分。

2.申请人所在学校必须是教育部批准的具有免试生推荐资格的院校，并且申请人必须是获得所在院校推荐免试资格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3.CET4考试成绩达到425分或达到相应水平。
五、申请程序

1.9月28日-10月10日17 时，考生登录“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以下简称“推免服务系统”网址为http://yz.chsi.com.cn/tm/）填报志愿。

2.截止10月10日17时，经济学院各专业在“推免服务系统”中向报考我院的考生发送复试通知（其中包含复试时间、复试地点等内容。），考生需在收到通知后24小时内在“推免服务系统”中给予回复，否则视为放弃。

3. 考生复试时须携带的材料：

①学生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②英语四六级成绩单或其它相应证明材料；

③获奖证书原件、复印件；

④学术论文、出版物或学术成果证明的复印件。

六、复试内容及要求

复试总成绩由专业课笔试成绩、外语听力口语测试成绩、专业面试成绩三部分组成。

（一）专业课笔试：150分，考试时间为3小时。各专业复试笔试科目详见《2018年西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专业介绍及招生专业目录》，网址为http://jjxy.nwupl.cn/nshow.asp?thex=490&Cla=42&Ncla=0&Clink=。

（二）外语听力口语测试：30分。

（三）专业面试：70分，每生专业面试时间应不少于20分钟。专业面试要求主要包含以下基本方面：

1.专业素质和能力

（1）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及成绩；

（2）全面考核考生对本专业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掌握程度，利用所学理论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本专业发展动态的了解以及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

（3）创新和实践能力。

2.综合素质和能力

（1）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等（此项考核结果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2）科研、社会实践（学生工作、社团活动、志愿服务等）或实际工作表现等方面的情况；

（3）事业心、责任感、纪律性（遵纪守法）、协作性和心理健康情况；

七、录取

经济学院复试工作小组依据考生复试总成绩由高到低确定拟录取名单，并通过 “推免服务系统”向考生发送待录取通知，考生须在收到通知后24小时内在“推免服务系统”中给予回复，否则视为放弃。同时，将录取名单公示不少于10个工作日。
    八、学费和奖助政策

    （一）根据国家政策，2018年我校对招收的硕士学位研究生全部收取学费，标准为专业学位学费每生每年9000元，学术学位学费每生每年8000元。

    （二）根据《西北政法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助学金实施细则》规定，推免生实行全额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即学校根据不同类别硕士研究生当年学费标准，奖励在读期间全部学费（专业学位每生每年9000元，学术学位每生每年8000元）并发放国家助学金每生每年6000元。
九、监督和复议

    经济学院推免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保证投诉、申诉和监督渠道的畅通，对提出的投诉和申诉，由经济学院推免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人员进行复议。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2017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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